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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1、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发”），2、广东金发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金发”），均系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科技”或
“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1、为成都金发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工行”）提供最高余额人民币 6,000 万元的担保；2、为成都金发向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分行（以下简称“双流建行”）提供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
元的担保；3、为广东金发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以下简称“清远工行”）提供
最高余额人民币 11,800 万元的担保。

● 截至 2023 年 6 月 2 日，金发科技已实际为成都金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39 亿元；为广
东金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2.48 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广东金发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1、 近日， 金发科技分别与成都工行、 双流建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0440200055-2023 年高新（保）字 0080 号）、《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双建 - 最高额保
证 - 金发科技 -2023001 号），为成都金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近日，金发科技与清远工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清远分行营业部 2023 年
保字第 100 号），为广东金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内部决策程序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2021 年 9 月 1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及

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为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金发科技为子公司广东金发“年产 400 亿只高性能医用及健康防护手套生产建设项
目”（以下简称“手套项目”）融资贷款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8 月 28 日披露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0）。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其中为成都金发预计新增担保额度 8.4 亿元，为广东金发预计新增担保额
度 18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为子
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

本次担保金额在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成都金发的担保余额为 2.39 亿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成都金
发担保余额为 4.49 亿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3.91 亿元；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广东金发的担保余
额为 22.48 亿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广东金发担保余额为 23.66 亿元（其中包含为手套项目贷
款的担保余额 8.8 亿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3.14 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1、成都金发
公司名称：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235058902X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袁志敏
营业期限：长期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黄甲街道付家街 665 号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办公用机械设备、日用化工专用设备生产、销售；从

事货物进出口或技术进出口的对外经营业务；新材料技术咨询、转让、服务；货运代理、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品）；电子设备回收技术咨询服务；金属制品、化工产品批发（不含危险品）；场地
租赁；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废旧物资回收与批发。（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金发科技持有成都金发 100%的股权。
2、广东金发
公司名称：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506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077867032A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9 月 3 日
法定代表人：陈平绪
营业期限：长期
注册地址：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德龙大道 28 号
经营范围：塑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日用机械、金属

制品新材料及产品的开发、研究、加工、制造、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废旧塑料回收及利用；建筑
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木门窗、楼梯制造；地板制造；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制造；室内装
饰、设计；模具制造；非织造布的制造及销售；卫生材料及卫生用品制造及销售；医疗器械制造
及进出口业务；医用口罩、日用口罩（非医用）制造及销售；劳动防护用品制造及销售；房地产
投资；物业管理；利用自有资金投资；国内商品贸易（属国家专营、专控、专卖、限制类、禁止类
的商品除外）； 自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批发
业；零售业；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仓储业（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专业化设计活动；工程设计活
动；建筑安装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广东金发 97.1836%的股权，本公司子公司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广东金发 2.8164%的股权，公司合计对其拥有 100%的股权。

（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1、成都金发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总资产（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1,565,616,916.65 806,408,282.41 759,208,634.24 1,627,916,194.18 28,000,838.87

2023年 3月 31日 2023年 1-3月

总资产（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1,501,127,938.71 726,246,587.62 774,881,351.09 368,218,020.40 15,672,716.85

注：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广东金发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总资产（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7,252,412,554.16 5,297,994,923.70 1,954,417,630.46 2,857,092,083.06 397,064,508.35

2023年 3月 31日 2023年 1-3月

总资产（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7,276,709,949.58 5,330,097,884.26 1,946,612,065.32 815,030,841.96 -9,434,164.15

注：2022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440200055-2023 年高新（保）字 0080 号）
1、 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甲方”）
保证人：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 被保证的主债权
（1）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至 2024 年 4 月 14 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

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 6,0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
公司（下称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
/ 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贵金
属（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品种，下同）租借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
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2）上条所述最高余额，是指在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权确定之日，以人民币表示的债
权本金余额之和。

其中主债权币种为外币的，按照甲方公布的外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资金；涉及贵金属租
借的，按照贵金属租借合同约定的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折算为人民币资金的折算公式折算（贵
金属租借合同约定的折算方式于主债权确定之日不适用的，为本条之目的，贵金属租借债权本
金按对应贵金属品种在主债权确定之日前一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日的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资
金）。

3、 保证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 保证担保范围
根据约定属于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的，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

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
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
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 保证期间
（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

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
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 / 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

起三年。
（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

起三年。
（二）《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双建 - 最高额保证 - 金发科技 -2023001 号）
1、 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甲方）：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分行
2、 主合同
鉴于乙方为成都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连续办理下列第 (1)、 (2)、 (3)、

(4)� 项授信业务而将要（及 / 或已经）与债务人在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1 日期间（下
称“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
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 / 或其他法律性文件（在主合同签订期间签订的上述合同、协议及 /
或其他法律性文件下称“主合同”）：

（1）发放人民币 / 外币贷款；
（2）承兑商业汇票；
（3）开立信用证；
（4）出具保函。
甲方愿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3、保证范围
（1）本保证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

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
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
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2）如果甲方根据本合同履行保证责任的，按甲方清偿的本金金额对其担保的本金的最高
额进行相应扣减。

（3）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乙方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成时间即使超出
主合同签订期间，仍然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主合同签
订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4、保证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

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2）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乙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
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清远分行营业部 2023 年保字第 100 号）
1、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甲方”）
保证人：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被保证的主债权
（1）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

起始日和届满日）， 在人民币 11,800 万元的最高余额内， 甲方依据与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 / 合
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贵金属
（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品种，下同）租借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
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2）上条所述最高余额，是指在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债权确定之日，以人民币表示的债
权本金余额之和。

其中主债权币种为外币的，按照甲方公布的外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资金；涉及贵金属租
借的，按照贵金属租借合同约定的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折算为人民币资金的折算公式折算（贵
金属租借合同约定的折算方式于主债权确定之日不适用的，为本条之目的，贵金属租借债权本
金按对应贵金属品种在主债权确定之日前一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日的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资
金）。

3、保证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担保范围
根据约定属于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的，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

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
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
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
（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

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
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 / 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

起三年。
（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

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建设需要，有利于子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
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
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子公司，具备偿债能力，经营活动亦在公司控制范围内。 本次担保是

为了满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不良影响。

以上担保授权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6 月 2 日，金发科技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6.68 亿元，占 2022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 52.44%，均系金发科技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不
存在向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六日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开
创电气”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０６４号）。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
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
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邦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申购及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为２，０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
为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８．１５元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２０２３
年６月８日（Ｔ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
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２０１７），发行人所属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４）”。 截至
２０２３年６月５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３１．３３倍。 本次发行价格１８．１５元 ／股
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
摊薄后市盈率为３０．５１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２０２３年６月８日（Ｔ日），网上申
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投资者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８日
（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
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开创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２日（Ｔ＋２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 ）内不得
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
合并计算。

７、业绩下滑风险提示：受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放缓、下
游客户去库存、人民币汇率、海运费及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２２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２６．１１％和１２．４１％； 公司２０２３年第１季度
营业收入同比下滑２１．６７％，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上升０．５９％。 如上述相关不利因素未能及时消除，或公司未能
及时有效应对以上不利因素，或继续出现新的重大不利因素
如全球经济衰退及通货膨胀等导致市场需求持续下降，公司
净利润仍然可能存在下滑的风险。

８、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截至本公告发布
日，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会后事项。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２，０００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按市值
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１８．１５元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３年６月８日（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
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２０２３年６月６日（Ｔ－２日）
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
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２７９号）的规定。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
足２０个交易日的，按２０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实施办法（２０２０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
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３年６月８日）
缴款日期 Ｔ＋２日（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２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龙乾南街１１５８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７９－８９１６３６８４
保荐人 （主承销
商）联系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５５８号Ｎ１幢７楼

保荐人 （主承销
商）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６６９９

发行人：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６月６日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力源”
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０２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１，６６７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６６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６
月５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康力源”股
票１，６６７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８，３６７，６９５户， 有效
申购股数为８８，６７７，０５１，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７７，３５４，１０２个，
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７７３５４１０２。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７９８５５０３％，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
购倍数为５，３１９．５５９１５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６日（Ｔ＋１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行本
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７日（Ｔ＋２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
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３年
６月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根据２０２３年６
月７日 （Ｔ＋２日 ）公告的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
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年６月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６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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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选举刘淑娟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保定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刘淑
娟女士，《营业执照》上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5 日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科技”、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科创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893 号文同意注册。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及附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国

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中证网，https://www.cs.

com.cn�； 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http://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保荐

人（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的住

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申购及

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的《四川

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华丰科技

证券代码 / 网下申购代码 688629 网上申购代码 787629

网下申购简称 华丰科技 网上申购简称 华丰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所属行业代码 C39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39,184.3907 拟发行数量（万股） 6,914.8924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万股） 6,914.8924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
（万股） 0

发行后总股本（万股） 46,099.2831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15.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万股） 1,175.5000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万股） 4,702.1586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限
（万股） 2,350.0000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

下限（万股） 100.00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万股） 1,037.2338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
行数量比（%） 15.00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跟
投股数（万股） 345.7446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
管计划认购股数 / 金
额上限（万股 / 万元）

691.4892/6,310.0000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否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 6月 9日
（T-3日）（9:30-15:00） 发行公告刊登日 2023年 6月 13日（T-1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 6月 14日
（T日）（9:30-15:00）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
间

2023年 6月 14日（T日）
（9:30-11:30，13:00-15:00）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2023年 6月 16日
（T+2日）16:00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
间 2023年 6月 16日（T+2日）日终

备注：无（如有未盈利、特别表决权、CDR、超额配售选择权、特殊面值等情形，在此注明）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蒋道才 联系电话 0816-2330358

保荐人（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8085885、010-88085760

发行人：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6 月 6 日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